
切  結  書

為申請包氏獎學金之目的，立切結書人茲確認：
1. 立切結書人於申請之當學期未申請或接受其他獎助學金。
2. 立切結書人於申請之當學期尚有未還清之助學貸款，或須於課外工作以支應其學費。
3. 立切結書人之資格、申請文件或論文無任何不實、隱匿或虛偽之情事。倘有此等情事，立切結書人同意包氏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得撤銷立切結書人之得獎資格，並循法律程序請求返還已頒發之獎學金。
4. 就申請文件所附之論文，立切結書人保有其論文之著作權，惟無償授權包氏獎學金管理機構公佈、刊印、轉載、摘錄其論文。

立切結書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日期：中華民國九十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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